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同飞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高宇

0316-3215889
河北三河经济开发区崇义路30号

IR@tfzl.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徐征

0316-3215889
河北三河经济开发区崇义路30号

IR@tfzl.com

30099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05,136,461.75
67,033,712.51
58,046,793.24

-30,637,530.32
0.40
0.40

4.01%
本报告期末

1,980,883,823.70
1,632,756,220.08

上年同期

401,450,486.73
48,279,070.62
35,973,993.62

-10,805,084.71
0.29
0.29

3.08%
上年度末

1,859,037,725.85
1,631,662,676.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75.65%
38.85%
61.36%

-183.55%
37.93%
37.93%
0.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55%
0.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0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国山

张浩雷

李丽

王淑芬

三河众和盈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数字经
济龙头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彬 元 资 本 有 限 公
司－美世投资基金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沪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澳信用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33.17%
29.86%
6.35%
3.32%
2.31%

2.28%

1.01%

0.55%

0.43%

0.36%

张国山和王淑芬系夫妻关系；张国山、王淑芬和张浩雷系父母子女关系；张浩雷
和李丽系夫妻关系；张浩雷为众和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
动人。以上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
述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没有股东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持股数量

55,890,000.00
50,301,000.00
10,692,000.00
5,589,000.00
3,888,000.00

3,836,291.00

1,694,996.00

926,360.00

727,920.00

600,0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55,890,000.00
50,301,000.00
10,692,000.00
5,589,000.00
3,888,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3-058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超过1%的公告
股东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公司本次向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增加，

实际控制人滕用雄先生、滕用伟先生、滕用庄先生、滕用严先生均未参与本次发行，其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合计比例

由本次变动前41.9974%减少至本次变动后36.3298%，被动稀释5.6676%。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5号），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75,000,
000股。2023年8月14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

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75,000,000股，并将于2023年8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80,760,000股增加至555,760,000股。公司实际控制人

滕用雄先生、滕用伟先生、滕用庄先生、滕用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1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2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3

信息披露义务人4
住所4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滕用雄

滕用伟

滕用庄

滕用严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滕用雄

滕用伟

滕用庄

滕用严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海欣食品

增加□ 减少√

是□ 否√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滕用雄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滕用伟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滕用庄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滕用严

福建省连江县****
2023年8月25日

减持股数（万股）

0
0
0
0
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

致股本总额增加而被动稀释）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016.00
8,016.00

0.00
3,402.67
850.67

2,552.00
4,522.00
1130.5

3,391.50
4,250.00
1062.5

3,187.50
20,190.67
11,059.67
9,131.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6.6736%
16.6736%
0.0000%
7.0777%
1.7694%
5.3083%
9.4059%
2.3515%
7.0545%
8.8402%
2.2100%
6.6301%

41.9974%
23.0046%
18.9928%

002702
有√ 无□

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2.2501%
被动稀释0.9551%
被动稀释1.2693%
被动稀释1.1930%
被动稀释5.6676%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016.00
8,016.00

0.00
3,402.67
850.67

2,552.00
4,522.00
1130.50
3,391.50
4,250.00
1062.50
3,187.50

20,190.67
11,059.67
9,131.00

占总股本比例

14.4235%
14.4235%
0.0000%
6.1226%
1.5306%
4.5919%
8.1366%
2.0342%
6.1025%
7.6472%
1.9118%
5.7354%

36.3298%
19.9001%
16.4298%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根据发行前公司总股本480,76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

动后持股比例根据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555,760,000股计算；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的尾

数与各分项数字合计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起。）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3-059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滕用雄先

生、滕用伟先生、滕用庄先生、滕用严先生以及前述四人母亲陈月娇女士，自2016年2月19日

发布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日（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分别因大宗交

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回购、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从而导致合计持股比例由 46.5347%减少至 36.3298%，累计减少

10.2048%。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2016年2月19日发布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报告书公告日（以下简称“本次

权益变动期间”）：

1、2016年 3月 12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暨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1），相关情况如下：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11日期

间，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陈月娇因个人资金需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460万股，占本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本的1.6266%。其中，滕用雄于2016年3月7
日至2016年3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00万股，占本次权益变动前总

股本的1.0608%；陈月娇于2016年3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60万股，

占本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本的0.5658%。本次减持实施完毕后，陈月娇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信

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7,000,000股，占本次权益

变动前总股本的44.9081%。

2、2016年 8月 19日，公司披露《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4），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162名激励对象授予 1028万股限制性股票。2016年 8月 30
日，公司披露《关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5），公司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102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本次限

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82,800,000股变更为293,08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7,000,000股，持股比例合计43.3329%。

3、2016年9月13日，公司披露《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58），公司董事会同意向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4名激励对象（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滕用严）授予500万股限制性股票。2016年9月23日，公司披露《关于暂缓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0），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授予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四人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00万股的

登记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93,080,000股变更为298,08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000,000股，持股

比例合计44.2834%。

4、2017年4月20日，公司披露《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8,08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4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4月27日。本次权益分派完

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98,080,000股变更为506,736,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

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4,400,000股，持股比例合计44.2834%。

5、2017年3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11），公司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2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万股

（如公司实施了 2016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则回购数量由 2万股变更为 3.4万股）。

2017年 6月 22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32），公司对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3.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于2017年6
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3.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和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506,736,000股变更为 506,702,
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4,400,000股，持

股比例合计44.2864%。

6、2017年9月2日，公司披露《关于终止实施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

授予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经过审慎论证后，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实施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原 16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
594.2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2018年1月12日，公司披露《关于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2,594.2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06,702,000股变更为480,76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滕

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5,900,000股，持股比例合计44.9081%。

7、2023年1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相关情况如下：2022年11月29日至2023年1月20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

人滕用雄、滕用伟因个人资金需求，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

滕用雄于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1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60万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1.9968%；滕用伟于2022年11月29日至2022年12月8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39.33万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0.9138%。滕用雄、

滕用伟二人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9107%。本次减持实施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1,906,700股，占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的比例合计41.9974%。

8、2023年 8月，因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75,000,000股，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

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持股比例合计被动稀释5.6676%。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1,906,700股，占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合计36.3298%。

综上所述，前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五人）因主动减

持及被动稀释原因造成其合计持股比例减少10.2048个百分点。

二、本次权益变动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次权益变动前，合计持有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本 282,800,000
股的比例为46.5347%；本次权益变动后，其合计持有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总股本555,760,000
股的比例为36.3298%，其持股比例累计减少10.2048个百分点。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
名

滕用雄

滕用伟

滕用庄

滕用严

陈月娇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5,580.00
570.00

5,010.00
2,260.00

10.00
2,250.00
2,660.00
290.00

2,370.00
2,500.00
250.00

2,250.00
160.00
160.00

0.00
13,160.00
1,280.00

11,880.00

占总股本比例

19.7313%
2.0156%

17.7157%
7.9915%
0.0354%
7.9562%
9.4059%
1.0255%
8.3805%
8.8402%
0.8840%
7.9562%
0.5658%
0.5658%
0.0000%

46.5347%
4.5262%

42.0085%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016.00
8,016.00

0.00
3,402.67
850.67

2,552.00
4,522.00
1,130.50
3,391.50
4,250.00
1,062.50
3,187.50

0.00
0.00
0.00

20,190.67
11,059.67
9,131.00

占总股本比例

14.4235%
14.4235%
0.0000%
6.1226%
1.5306%
4.5919%
8.1366%
2.0342%
6.1025%
7.6472%
1.9118%
5.7354%
0.0000%
0.0000%
0.0000%

36.3298%
19.9001%
16.4298%

注1：2016年8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16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

10,280,0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82,800,000股增至293,080,000股。2016年9月公司向暂缓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四名激励对象（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5,000,
0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293,080,000股增至 298,080,000股。2017年 4月公司实施了 2016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298,08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7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98,080,000股增至506,736,000股。2017年6月公司实施完成了

对2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4,0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股份

总数由 506,736,000股变更为 506,702,000股。2017年 9月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 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原16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5,942,000股限制性股票全

部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2018年1月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上述25,942,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506,702,000股变更

为480,760,000股。2023年8月公司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股份总数由480,760,
000股增至555,760,000股。在上述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相应变

动。

注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根据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本282,800,000股计算；本

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555,760,000股计算。

注 3：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合计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

五入的原因所引起。

三、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滕用庄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票2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

为 59.7081%，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555,760,000股）的比例为 4.8582%。除前述质押股

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质押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3-060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变动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5号），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75,000,000股，发行价格5.01元/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480,760,000
股变更为555,760,000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发行对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

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滕用庄

滕用伟

滕用严

吴迪年

刘微芳

吴丹

吴飞美

陈为味

郑宗行

刘日忠

郑顺辉

郑铭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总经理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本次发行前

持股数量（股）

45,220,000
34,026,700
42,500,000

-
-
-
-
-
-
-
-
-

比例

9.41%
7.08%
8.84%

-
-
-
-
-
-
-
-
-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45,220,000
34,026,700
42,500,000

-
-
-
-
-
-
-
-
-

比例

8.14%
6.12%
7.65%

-
-
-
-
-
-
-
-
-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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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背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结合北美区公司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公司北

美区业务，公司经过缜密计划，拟对北美地区的区域业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重组，由加拿大公

司主要负责北美地区的研发与销售，由墨西哥公司主要负责北美地区的装备生产与工程服

务。交易对方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安排拟进行本次交易。

● 交易概述：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普智能”或“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出售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通过 PIA Automation Holding GmbH（以下简称“PIA Holding”）将持有的 PIA
Automation USA Inc.（以下简称“PIA美国”）100%股权出售给DVS KOREA LIMITED（以下简

称“DVS”）。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PIA美国股权，PIA美国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若顺利实施，预计产生的利润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本次交易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事项尚未完成交割。本次交易须在满足若干交割先决

条件、交易对方按照交易协议约定及时支付交易对价后方可完成。此外，虽然DVS拥有稳健

的财务实力，信誉良好，但不排除DVS无法按照交易协议履约的风险。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完

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结合北美区公司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公司北美区业务，公司

经过缜密计划，拟对北美地区的区域业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重组，由加拿大公司主要负责北

美地区的研发与销售，由墨西哥公司主要负责北美地区的装备生产与工程服务。交易对方根

据自身发展战略安排拟进行本次交易。

（二）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出售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若顺利实施，预计

产生的利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1、DVS KOREA LIMITED
公司名称：DVS KOREA LIMITED
公司性质：Private Company
公司编号：1104892
公司董事：XIANGLEI DU
注册资本：10,000 HKD
成立日期：2007年1月25日

注 册 地 址 ：UNIT C, 15/F HUA CHIAO COMMERCIAL CENTRE, 678 NATHAN
ROAD, MONGKOK, KOWLOON, HK

股东情况：

序号

1
2

名称

XIANGLEI DU
XIANGLI DU

持股比例

50%
5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港币

主要财务指标

Total Asset (资产总额)
Total Liability (负债总额)
Net Asset (净资产总额)
Key Financials (主要财务指标)
Revenue (营业收入)
Net Income (净利润)

2023年6月30日

63,711.78
29,820.97
33,890.81

2023年1-6月

15,143.55
2,638.81

2022年12月31日

60,624.06
29,372.06
31,252.00
2022年度

27,533.73
3,939.5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及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均普智能通过PIA Holding持有的PIA美国 100%股权，交易类别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1.1 条第一款“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PIA Automation USA Inc.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Stefan Amann
注册资本：6万股普通股

成立日期：1997年4月16日

注册地址：5825 Old Boonville Highway, Evansville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医疗健康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PIA Holding 100%持股

（三）交易标的的权属状况说明

PIA美国为均普智能通过PIA Holding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

存在抵押、质押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PIA美国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五）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6月30日

7,042.33
7,698.63
-656.30

2023年1-6月

551.89
-482.20

2022年12月31日

6,675.69
6,849.80
-174.11
2022年度

2,468.21
-333.83

注：以上2022 年度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1-6 月数据

未经审计。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由交易双方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协商确定。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标的股权转让款为120万美元（大写：美元壹佰贰拾万元整）

同时，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交易标的基于市场法的价值进行

了评估。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咨询报告》（中企华评咨字

(2023)第3898号），标的公司基于市场法下的股东全部价值范围在-647.5万美元至190.0万美

元。根据《评估咨询报告》，本次交易标的作价处于估值区间之内，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买方/甲方：DVS KOREA LIMITED
卖方/乙方：PIA Automation Holding GmbH
（二）交易价格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价格为120万美元。

（三）支付方式和期限

股份交易对价款：《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股份交易对价支付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的

三个工作日或双方共同商定的交割日支付，买方向卖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转让

价款120万美元，买方已向卖方支付的50万美元定金将转化为股权交易对价的一部分；

（四）交割时间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所有交割条件得到满足或豁免后的三（3）个工作日内，或者在双

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日期（“计划交割日”），在标的公司所在地或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地点完

成，同时将履行交割行为。

（五）过渡期及期间损益安排

过渡期内，在遵守过渡期约定的前提下，标的公司的损益和风险由买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遵守《股份转让协议》的规定。守约方享有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继续履

行协议的权利，违约方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上述约定

外，如买方违反约定不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义务的，则买方无权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如卖

方违反约定不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义务的，则卖方应返还保证金。

买方应按本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如逾期付款的，应根据逾期付

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三向出让方支付逾期利息。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PIA美国股权，PIA美国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

本次交易前，PIA美国是公司通过PIA Holding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及公司其他子公

司与PIA美国存在相关往来款项，买卖双方尚需进一步磋商。

公司原通过PIA美国间接控股的PIAMEX AUTOMATION, S. de R.L. de C.V.已变更为

由PIA Automation Canada Inc.持有其股权。

公司存在为PIA美国客户项目提供履约保证担保的情况，涉及金额110.26万美元。双方

承诺共同努力，通过项目顺利实施、担保条件变更或担保品置换等方式促使上述对外担保于

最终交割前全部解除。若在本次交易完成时，未能完成相关担保的解除，公司将会根据交易

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以上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结合北美区公司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公司北美区业务，公司

经过缜密计划，拟对北美地区的区域业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重组，由加拿大公司主要负责北

美地区的研发与销售，由墨西哥公司主要负责北美地区的装备生产与工程服务。

公司北美地区生产基地布局的优化调整重组，有利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实现公司整体资

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出售PIA美国短期会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长期来看不仅不会对

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相反有利于公司北美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使公司2023年利润总额和现金流有所增

加，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事项尚未完成交割。本次交易须在满足若干交割先决条

件、交易对方按照交易协议约定及时支付交易对价后方可完成。

此外，虽然DVS拥有稳健的财务实力，信誉良好，但不排除DVS无法按照交易协议履约

的风险。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实际进展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内外部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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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出售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3年6月29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837,192,219股为

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1,232,
267.72元，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265,845,843.39元留存至下一年度。

2022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

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若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

生变动的，将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37,192,219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17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

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15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7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8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8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8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8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46
股东名称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8月21日至登记日：2023年8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807室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孙凯 尚佳楠

咨询电话：0476-8833387
传真电话：0476-883338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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